
“外汇金宏系统”上海地区上线安排 

2009-08-17 

 

尊敬的客户： 

 

依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一安排，“金宏工程”外汇局子项—国际收支平衡管理信息系

统（简称“外汇金宏系统”）将于 2009 年 8 月 24 日在我行正式投产运行。届时我行所有的

国际收支业务将通过新版外汇金宏系统上报。 

 

为配合“外汇金宏系统”投产运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国际收

支统计申报业务操作规程（试行）》、《出口收汇核销专用信息申报业务管理办法（试行）》、

《贸易进口付汇核销数据申报管理办法（试行）》，请参照执行。为便于您理解金宏系统及新

的操作规程对于办理各项业务的影响，我行将贵司需要特别注意的主要变化整理如下： 

 

1. 汇款项下对外付款业务 

自 8 月 24 日起，对于境外汇款或其他按照规定需要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境内汇款，无

需在原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上进行申报操作，贸易进口付汇无需递交《贸易进口付汇核销

单（代申报单）》，而须将所有申报及核销信息填写在《境外（内）汇款申请书》的指定栏位

上，请参见附件样例。如上述内容填写不完整或与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存在不一致，银行将

退回该笔指令。 

2. 信用证、保函、托收等项下对外付款业务 

请完整填写纸质申报单（即《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或《境内付款/承兑通知书》），并

在付款之前提交至我行贸易及供应链业务部，由我行进行间接申报。 

3. 涉外收入 

自 8 月 24 日起，原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将停止使用，应通过互联网访问金宏系统新

的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企业版）http://asone.safesvc.gov.cn/asone 完成涉外收入申报及出

口收汇项下的核销专用信息。涉外收入申报应在解付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的要求不变。 

 

我行将于 8 月 17 日至 8 月 21 日集中办理上海地区客户网上申报业务开通事宜。请贵司



填写附件二中的《单位基本情况表》 （请务必注明机构联系人、机构联系电话及联系用

Email），加盖公章递交至我行公司业务柜台（或贸易及供应链业务部）。我行完成开通操作

后，会将贵司用于登陆网上申报系统（企业版）的用户名及密码通过《单位基本情况表》中

的“联系用 Email”发送至贵司。 

 

 

注： 

1. 境内付款，进口单位应依据不同的结算方式，分别填写《境内汇款申请书》、《境内付款

/承兑通知书》 

2. 如贵司已向国内任一家银行申请开通新版金宏网上申报功能，无需重复办理。 

3. 未在 8 月 17 日至 8 月 21 日间开通网上申报功能的客户，可于 8 月 24 日系统上线后至

我行申请。但期间（8 月 24 日至网上申报功能开通）的国际收支申报业务需依照《通

过金融机构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操作规程（试行）》纸质申报规程处理，即请完

整填写并提交纸质《涉外收入申报单》至我行公司业务柜台或贸易及供应链业务部办理

涉外收入申报。 

4. 8 月 24 日前发生的业务，其申报及核销仍然在原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中进行，并在 9 月

底前完成。 

 

 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我行客户经理或客户服务代表。 

 

感谢您对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特此通告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七日 

 

 



附图一： 

1. 红色虚线部分为申报及核销信息栏位 

2. “收款人常驻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交易编码”、“相应币种及金额”、“交易附言”

为所有付款必填项目，其余项目为涉及贸易进口付汇时，需要填写的项目 

3. 每一项目的具体含义、填写要求以及具体编码可参考汇款申请书背后的填报说明、国家

（地区）名称和代码表及国际收支交易编码表（支出） 

 



附件二： 

1. 请选择“单位基本情况表变更”且申报方式一栏请选择“网上申报” 

2. 请参考后附填报说明及各种代码表，“住所／营业场所名称及代码”、“常驻国家（地区）

名称及代码”、“外方投资者国别（地区）名称及代码”可以直接填写中文 

3. 用户名及密码将通过所留“联系用 Email”送达，必须填写正确 

单位基本情况表 

 

请选择：   单位基本情况表新建  □              单位基本情况表变更  □ 

组织机构代码 □□□□□□□□－□ 

机构名称  

住所／营业场所名称及代码 □□□□□□ 

常驻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 □□□ 

 国别 1：                □□□ 

 国别 2：                □□□ 

 国别 3：                □□□ 

国别 4：                □□□ 

外方投资者国别（地区）名称及代

码 

 国别 5：                □□□ 

经济类型代码   □□□ 所属行业属性代码 □□□□ 

是否特殊经济区内企业     是 □   否  □ 所属外汇局代码 □□□□□□ 

特殊经济区企业类

型 

□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       □保税物流中心 B 型   

□保税物流园区          □钻石交易所        □保税港区  

□综合保税区        □跨境工业园区         □保税物流中心 A 型 

□出口监管仓库      □进口保税仓库         □其它 

申报方式：纸质申报 □     网上申报□        

机构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用 Email  交易用 Email  

备注  

开户行名称  

机构联系人  

机构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机构经办人员签章：                     银行签章： 

第

一

联  
银

行

留

存

联 



《单位基本情况表》填报说明 

1. 组织机构代码：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外汇局签发的特

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书上的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或特殊机构代码填写。 

2. 机构名称：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外汇局签发的特殊机

构代码赋码通知书上的名称填写。若是境外机构，允许用英文填写。 

3. 住所／营业场所：是指《工商营业执照》上载明的机构住所或营业场所。 

4. 常驻国家（地区）：指机构注册地国家（地区）。国家（地区）名称用中文填写，代码根

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填写。 

5. 外方投资者国别（地区）：指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机构中投资比例超过 10％（含）的

外方投资者所属国别，按照外方投资者投资比例从大到小依次填写，如超过 5 个在备注栏内

注明。 

6. 经济类型代码、所属行业属性代码：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经济类型

分类与代码”和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行业属性）选择最为详细的分类

进行填写。 

7. 是否特殊经济区内企业：指是否为在特殊经济区注册的企业。特殊经济区是指中国境内

包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内的一些特殊经济区域。 

8. 所属外汇局代码：指该机构注册所在地区所对应的外汇局代码，该代码由国家外汇管理

局负责编制，并请机构客户在银行业务人员指导下填写。 

9.  申报方式：申报主体可以选择纸质申报、网上申报；如未作选择，则默认为纸质申报。 

10. 联系用 E－mail 是指与外汇局之间的日常办公联系用的 E－mail。 

11. 交易用 E－mail 是指客户与银行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用的 E－mail 地址。 

12. 开户行名称：指建立该《单位基本情况表》经办银行的名称。 

13. 机构地址：填写通信地址。若是境外机构，允许用英文填写。 

 

单位基本情况表（电子版）说明： 

1. 申报主体填报的信息由银行进行手工录入或从银行自身的客户档案信息中转换到国际

收支网上申报系统（银行版）中。 

2. 单位基本情况表（电子版）中开户行名称的地区代码、金融机构代码、金融机构顺序码

由银行录入，系统自动进行校验。 

 



 

 


